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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教基〔2022〕15 号 

 

 

各完职中、中心校，县直学校，民办学校： 

为切实加强我县中小学校教辅资料征订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

工作要求如下。 

一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 

近期县教育局接到举报，有少数学校和教师个人存在的征订

教辅资料不规范的行为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全

面贯彻落实《舒城县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舒教基〔2021〕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同时，

县教育局将通过调研、问询、问卷、座谈等方式进行调查，对查

证属实的个人和学校将进行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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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强化征订行为 

（一）不得超范围征订教辅材料 

各中小学校和教师个人不得超出省、市教育主管部门推荐的

教辅材料范围外，征订其他教辅材料。省、市教育主管部门推荐

的教辅材料名目如下：1.与中小学教材配套的同步练习册。义务

教育阶段 3-6 年级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 3 科；义务教育阶段 7-9

年级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（道德与法治）、历史、地理、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 9科；普通高中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历

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 9科；与教材配套使用的初中、高

中历史与地理填充图册。2.上述各年级各学科寒暑假作业。3.《初

中生必读》《小学生导读》《红蜻蜓》等刊物或读本征订按教育主

管部门文件执行，其他没有文件规定的材料学校不得征订。 

（二）不得在市教育局公布目录之外征订教辅材料 

按照“一科一辅”原则，学校不得推荐使用市教育局公布的

教辅材料选用结果目录以外的版本教辅材料，不得“一科多辅”。

学校在征求家长意见后，可建议初三、高三年级在“一科一辅”

的基础上增加一套教辅资料。 

（三）不得违反征订程序征订教辅材料 

学校不得将教辅材料征订交由年级部、班级、教师或其他个

人自行订购，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。教师不得推荐（暗示）到

指定书店或代购点购买、征订教辅资料。学生使用的教辅资料由

家长自愿购买。 

安徽新华发行集团为我省中小学教材发行中标单位，负责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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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的征订发行工作，学校不得违规从新华书店之

外渠道征订教辅资料。本着自愿的原则，学生和家长只购买教育

部门审核通过的“一教一辅”。学校不得接受新华书店搭配的教辅

资料等，不得向学生和家长推荐教育部门审核以外的教辅资料等。

学校不得接受任何单位和部门向中小学校强行推销和搭售教辅用

书及其他资料。 

三、进一步强化追责问责 

教学用书的征订使用管理是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重要内容，

是容易出现意识形态问题和经济问题的风险点。各校要强化管理

责任，履行监管职责，细化监管职能，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

究制，并形成长效机制。要经常性地开展检查并通过适当形式将

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。县教育局对违反“双减”规定增加学生作

业负担，到指定书店购买教辅资料等违规行为，将顶格追究当事

人和学校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的责任。县教育局将教辅用书征

订、使用与管理情况纳入学校年度考核内容。涉及意识形态问题

和经济问题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另行处理。 

各校要设立并公示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家长的监督。县教育局

设立监督电话，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及时查处纠正

教辅资料征订、发行中的违规行为。县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为：

8661641（基础教育股）、8669881（监察室）、8621209（办公室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8日 


